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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年 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启涉案企业

合规改革试点以来，企业合规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

界的热点问题，形成了众多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和

以最高检四批合规典型案例为代表的实践成果。

但对于企业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标准仍然缺乏具体

性的结论，其检验也尚无明确标准。

现代审计制度作为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长期以来发挥着维护财经秩序的作用，审计

与企业合规建设的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相容

性。本文旨在结合我国企业合规改革实践中面临

的以有效性为核心的问题，探讨审计监督与企业合

规的内在联系及审计通过实证检验增强有效合规

的作用，为企业有效合规计划的构建和评价提供

参考。

一、企业合规的逻辑起点

企业合规诞生于法律与经济两种逻辑的碰撞

和融合之中，形成如英国《反贿赂法》、世界银行《诚

信合规指南》等制度文件。

我国的企业合规始于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

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通过对已涉案企业开展

合规整改经评估有效后作出不起诉决定等方式从

微观上挽救个案企业，从宏观上对未涉案企业起到

震慑作用，达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治理社会面”

的目的。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1]，这为企业合规改革

指明了方向。企业合规改革要以通过加强企业自

治促进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紧密围绕宽严相济的刑

事政策，抓住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的政策导向，推动各类政策协同发力。作为企业合

规主体的各类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

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

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因
此，企业合规改革必须从宏观治理整体出发，注重

刑事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联性。监管机关在

合规改革中不能与企业单纯就合法经营谈合规改

革，要在把握政治方向、政策意图的基础上，将合规

改革实践与宏观经济政策相联系，从微观到宏观、

再从宏观到微观，通过将不同政策手段优化组合、

协同发力，落实企业合规改革各项任务。

二、我国企业合规改革面临的主要困境：合规

计划的有效建立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企业治理要求的影响

是深远的，对企业治理体系的针对性、时效性、前瞻

性、系统性等都提出更高要求。有效性作为企业合

规的基本要求，对于一般企业而言，要通过合规计

划真正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防范合规风险，避

免经济损失；对于已涉案企业，要通过合规整改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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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铲除犯罪土壤，避免再犯；对于检察机关，要通过

确认合规计划是否有效来评判涉案企业是否值得

不起诉等激励结果。

虽然在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和相关企业的积

极配合下，我国企业合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改革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以合规计划的有效性为

核心的一系列问题。其一，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

开展的企业合规改革主要针对涉案企业的刑事合

规整改，导致不起诉、宽缓量刑等激励措施对于一

般企业并无实际吸引力。其二，合规虽作为学界热

点问题得到广泛关注，但在实践中仍然缺乏具有专

业知识的人员为企业提供合规服务，导致理论和企

业实践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差距。其三，合规计划

需要专业的指导和大量的投入，在国资委《中央企

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发布并实施后，中央企业

的合规建设尚且需要国资委不断对合规人员组织

培训和交流，指导各央企和下属企业建立合规体

系，这对于一般企业特别是中型及以下企业而言，

建立合规体系存在更多困难，即便企业具有明确的

合规意愿，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和投入下建立起有

效合规计划。这些解释了为什么合规计划常常难

以发挥实际作用，因而更多被视为企业表达的守法

愿望而非防范风险的有效手段。

上述问题均需要通过明确合规计划的有效性

标准和评价方法加以解决，对此学界已有相关研

究。例如，刘艳红认为，企业合规作为一种防范、识

别、应对合规风险的公司治理体系，其设计和运行

都要围绕特定合规风险而展开，体现风险导向性[3]。
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有效设计应当符合风险导向、

要素完备、全面覆盖等基本要求，并在合规计划的

运行中对合规政策、合规组织体系、合规预防体系、

识别体系、应对体系等要素进行有效性评估[3]。陈

瑞华认为，有效的合规计划应包含合规宪章、合规

的组织体系、合规政策、合规的程序四项基本要

素[4]。李勇认为，评判合规计划是否有效应以是否

改变了“组织文化”为核心，以合规免疫防御体系、

监控体系、应答体系的技术指标实现对企业经营态

度、习惯、氛围的扭转[5]。但以上专家学者对于合规

计划有效性的探讨仍然停留于宏观架构层面，对合

规体系与各个子体系的具体组成、评价合规计划有

效性的具体评判标准和执行标准仍未能形成统一

意见，因而这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尚有不足。

有效性作为企业合规理论和实践中的核心问

题，还引出诸如合规投入效用不明导致的企业合规

意愿不足；因有效性标准不统一产生的合规计划在

不同领域，尤其是在刑法和行政法之间存在跨部门

互认困难、刑事司法程序与行政监管程序衔接不

畅；因有效性评价方法不明产生的合规计划对预防

企业违法犯罪的实际效果不明等一系列衍生问题。

因此，有效合规的标准及评价方法，尤其是合规审

计规范的探索和构建，应在企业合规研究中予以重

点关注。

三、审计通过实证性检验提升合规计划有效性

（一）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价缺乏实证性检验

为了激励企业建立有效的合规计划，法律和监

管机构需要在给予企业实质的合规激励（如对涉案

企业决定不起诉）之前，证明合规措施得到了严格

的评估，并且合规激励的适用情况需要明确和可预

测。但在国内外企业合规实践中，检察官或监管机

构在评价合规计划是否有效时通常不要求涉案企

业提供如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合作程度、支付罚款

的能力等实证证据，而是将判断结论建立在一般研

究和过往案件处理经验中其他公司的合规实践之

间的推测性联系上。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已有域外立法缺乏

评估合规计划有效性的详细指引，且并未强制规定

检察官和监管机构证明合规措施有效性的途径。

国内法学界对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价标准的研究未

能构建评估和测试合规计划的模型与系统方法。

因此，在我国的合规有效性法定评价标准尚未建立

前，实践中须在把握实证性检验这一核心的基础

上，通过跨学科的理论分析探索可行的合规计划设

计标准和有效性评价体系，以弥补现有合规计划评

价方法与实践需求之间的裂隙。

（二）审计与合规的目标高度重叠

我国的企业合规改革，关注通过改造企业治理

体系来提升产业水平，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营商环境。改革的重点在于促使企业建立起现代

化的公司管理制度，通过现代化公司治理体制预防

违法犯罪行为。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强化

政府监管责任，加快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立体

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

管，提高监管效能[6]，这就要求推动企业合规（企业

自我监督）与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

监督、纪检监察监督等监督机制有机贯通、相互协

调，发挥好不同监督机制各自的职能优势。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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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从提升公司整体治理水平的角度而非纯粹的

法学视角或管理学视角理解企业合规。刑法教义

学无法单独解决由合规提出的问题，需要其他内部

学科以及跨学科的参与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合规治

理体系[7]。从公司的整体治理出发，注重利用企业

审计及其他承担公司治理职能的监督手段助力有

效合规，通过不同治理机制间的联动和互补发挥体

系效应，提升企业整体治理水平，实现合规计划的

有效运行。

作为专门的经济监督手段，审计已被广泛运用

于国家和其他经济实体的治理。审计检查内容为

被审计对象的经济活动，审计结果反映被审计对象

一定时间内的资金使用、业务行为、内部制度建设、

经营发展等现实情况，为监管方和投资人获取和分

析信息、进行后续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审计虽然

因人员组成、被审计对象和审计目的不同分为不同

的审计类型，但其本旨均为由专设机关依照法律对

国家各级政府及金融机构、企业事业组织的重大项

目和财务收支和业务行为进行审查，以确保被审计

对象经济行为的合规性。因此，在确保被监督对象

行为的合规性上，审计与合规的目标具有高度一致

性。审计作为经济监督工具具有“简化复杂问题”

的功能，通过对合规计划开展独立和公正的审计可

以弥补分析合规计划有效性时缺乏实证性检验的

缺失。

（三）审计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实证性检验的

缺失

审计能够以获取确切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对合

规计划进行实证性检验以弥补合规实践中实证分

析不足。具体而言，审计在检验合规计划有效性上

体现出以下优势：第一，通过大数据审计等审计方

法分析企业内部数据以发现违规行为。公司的电

子化办公系统中保存有大量的员工沟通和行为数

据，通过大数据审计挖掘数据可以获取危险信号、

发掘合规线索，如分析有关交易合同和向第三方供

应商付款的数据以确定可疑交易。第二，审计能够

通过量化分析审计证据中体现的合规线索，对合规

风险进行排序，体系化审查不同位阶和不同紧迫性

的合规义务，有助于集中资源优先处理重点合规风

险，同时监管机构可运用量化分析结果确定具体行

业中存在的主要合规风险和产生原因以在处理类

似案件时运用。第三，合规审计不仅对个人个案行

为的正当性进行审查，还可对合规计划进行体系性

考察，判断合规计划是否聚焦于企业面临的合规风

险。一个有效的做法是确保合规准则条款经过外

部律师顾问和审计人员的独立审核、定期审查，使

合规计划与企业相关发展（包括相关法律的实质性

进展和公司产业的调整）一致[8]。第四，企业合规在

未来必将由个案办理向行业治理延伸，改革必将向

纵深发展[9]。审计相比实践中的个案处理方法属于

公开的、可被检验或复制的评价方法，其公开性确

保了其他具有专门知识的学者可以参与进有效性

的个案，可通过提供内部报告或发表学术成果为普

遍的合规努力提供信息；审计结果的可检验性确保

了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价结果的可靠；审计过程和审

计方法的可复制性确保了后续案件的处理以前案

为基础，在评价方法和合规计划的设计上不断改进

提升，通过总结个案中发现的行业共性问题推进行

业治理，助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四、审计对于不同合规需求的具体作用

（一）审计明确涉案企业事后合规整改效果

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进企业合规改革的基本理

念是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既要通过合规整

改使涉案企业有可能获得不起诉或较为宽缓的刑

事处罚，使涉案企业有机会继续生存，又必须确保

改革的正当性，发挥刑法应有的制裁效果，以免涉

案企业借合规逃避追诉，使合规计划止于纸面而无

法达成促使企业建立现代化治理体系、防控风险和

预防犯罪的改革目的。

此外，合规不起诉在对涉案企业予以合规出罪

的同时，需要通过非刑罚手段发挥超越刑罚的实质

制裁效果。实质制裁理论要求刑罚制裁手段的发

动秉持谦抑主义，鼓励适用多元化的刑事制裁方

式[10]。合规整改中体现的制裁性包括但不限于企

业投入巨量人力物力建立合规计划，自行或由第三

方机构评估审核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接受监管机构

主要是检察机关及在不起诉后衔接的行政机关的

定期或突击检查，承担修复犯罪或违法行为法益损

害、对公司治理结构和人员进行彻底调整等整改

成本。审计可以有效审查企业的合规投入，分析涉

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后在合规体系与法益修复上

的资金投入和所获成效。

审计涉案企业的合规整改成效，需要结合涉案

企业合规整改的特殊性调整审计内容和审计方法。

因此，以合规整改有效性评价为目的对审查起诉阶

段的涉案企业实施审计应关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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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确定审计主体和审计方式。可以由检察

机关选任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组织，包括熟悉企

业业务的律师和审计师对涉案企业经营开展定期

或突击的、全面或专项的合规审计和制度审计，通

过合规审计来判断合规计划的有效性，通过制度审

计评价整改过程中内控制度的建设成果，通过审计

涉案企业合规整改中的制度建设情况、企业违规业

务的剥离情况来评价企业的整改意愿是否真实、整

改范围是否完整等。具体方法上应注重在审计过

程中对涉及风险清单列明的违法犯罪风险的业务

行为和内部管理流程进行穿行测试，对实际经营工

作开展飞行检查等，以实际考察评定合规计划是否

达标。

第二，针对重点风险实施合规审计。企业审计

根据审计业务的不同分为企业报表审计、企业绩效

审计、企业合规审计和企业制度审计四种主要类

型。企业合规审计从行为维度来关注企业类经管

责任的履行情况，通过对财务行为和业务行为的鉴

证和监督来治理财务违规行为和业务违规行为[11]。
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审计时，由于不同罪名的合规

建设侧重点不同，首先要分析犯罪构成，其次要重

点把控犯罪基础。由于考察期短、考察资源有限，

对涉案企业的合规审计应主要关注预防再犯和清

除前置行政违法风险，合规义务台账和合规风险清

单应做如下安排：应分级列举不同等级的风险，针

对第一级风险，即行政违法风险，倾斜更多的审查

资源；对于可能导致权利纠纷和民事诉讼的第二级

风险和内部管理不当造成企业利益受损的第三级

风险，仅作辅助性考察。此后，从经营线、业务线、

人员线的不同进路进行对合规审计重点目标进行

区分，有选择地建立合规义务台账并根据台账实施

合规审计。

第三，对涉案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内部控

制评价是通过评价、反馈、再评价反映企业在内部

控制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持续地进行

自我完善的过程。实施主体一般为内部审计机构

或专门的内控评价机构，通过个别访问、问卷调查、

穿行测试、比较分析等方法评判企业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12]。在涉案企业事后合规整改有效性的考察

过程中，应对涉案企业通过合规整改建立的内控政

策和制度进行符合性审计，包括对内的企业内部制

度规范的同步符合性测试和针对特定业务循环的

审计程序，以审查被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设计是否

合理，其运行是否有效[13]。对企业及内部成员的行

为定期或突击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可以有效检查合

规计划是否在全流程行为中得到执行，并通过发现

未被贯彻的合规计划、分析其在业务流程和管理流

程中的阻力做出适当调整。

第四，对合规整改效果实施绩效审计。如何判

断适用合规整改的企业是否值得投入资源进行整

改，适用合规整改是否有利于法益修复，合规整改

后的企业治理状况相比以往是否得到改善？解决

以上问题首先须明确适用合规的直接与间接的投

入与产出。公司和监管机构计算对合规计划投入

多少成本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投入包括建立合规计

划的成本及不合规和无效合规导致的制裁，产出包

括实行合规可获得的如不起诉或宽缓量刑的制裁

减免以及通过有效合规规避掉的违法风险和合规

整改中进行的法益修复。从政府管理的经济性、效

率性和效果性以及环境性和公平性等方面对政府

管理绩效进行分析、评价和审核，解决国家治理中

绩效管理信息不对称问题[14]。通过对企业合规整

改效果实施绩效审计，对合规成效进行独立鉴证、

评价和监督，可以衡量一段时间内的整改效果，经

量化的分析能够更直接地探查合规计划中的弱点，

从而为企业治理层提供完整的合规整改信息并提

出改进建议，进而提高合规计划的运行水平。

第五，充分发挥审计结果的作用。2021年最高

人民检察院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涉案企

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

（下称《指导意见》）第 14条第 1款规定：“人民检察

院在办理涉企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将第三方组织

合规考察书面报告、涉案企业合规计划、定期书面

报告等合规材料，作为依法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逮

捕、起诉或者不起诉以及是否变更强制措施等决

定，提出量刑建议或者检察建议、检察意见的重要

参考。”关于涉案企业整改情况的审计报告和随案

获取的审计证据作为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专业评

价结果可作为 14条中规定的“合规材料”供检察机

关进行刑事合规有效性的审查，形成对案件的处理

意见或作为提出量刑建议的依据建议法院宽缓

量刑。

（二）审计促进合规计划要素体系的立体建构

上文已对企业审计在合规计划的有效性评价

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但有效性评价毕竟是合规计

划的后效问题，合规改革的方向是引导企业改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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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构，合规本质上是一种公司自治和协商治理模

式，体现的是国家化到私人化的发展趋势[15]，企业

合规的中心仍在于合规计划的建构和运行。企业

道德与责任的产生根源于企业制度与企业的深层

结构，是基于公司内部全体成员的道德认知和责任

选择产生的结果[16]。因此，一般企业合规体系的建

构应结合不同企业的管理缺陷和漏洞，从企业内部

治理结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等方面出发，进行内

部组织调整、建立内部管理制度和员工行为准则、

对成员进行培训和指导。而对于已涉案企业，《指

导意见》第 11条要求涉案企业提交的合规计划，主

要围绕与企业涉嫌犯罪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内部治

理结构、规章制度、人员管理等方面问题。合规计

划的基本目标是防止再次发生相同或类似的违法

犯罪，经济犯罪的经济行为牵涉各个经济业务部

门，任何经济犯罪与欺诈行为都会在有关的会计资

料中的相关环节留下犯罪痕迹[17]，犯罪痕迹蕴含着

大量的犯罪信息，通过恰当地运用审计技术与方法

可以从企业会计资料中取得记录着犯罪行为的会

计证据以证实和揭露经济犯罪与欺诈行为。因此，

应重视在合规计划要素体系中引入审计程序。

1.审计作为意见部门洞察合规风险

合规并非企业治理的唯一手段，企业同样会设

置审计、法务、内控、监察等部门实施自我监管。作

为一种以合规风险防控为导向的公司治理体系[18]，
合规计划在运行中应注重与承担不同治理职责的

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以不同的治理手段共同服务

于公司整体治理目标。

构建有效的合规计划需要准确识别合规风险，

企业面临的潜在合规风险往往隐藏在决策、经营、

财务、人事等各个管理环节中，在企业没有面临行

政立案调查、刑事追诉前，合规风险由于并未转化

为现实危机而难以察觉。限于手段和视角的单一，

仅通过合规部门法律人视角的政策研判和“自查自

纠”的漏洞排查难以针对性地发现企业面临的合规

风险。发现合规风险需要对企业及员工的行为进

行全面审视和梳理，通过将不同行为类型化为行为

模型分析各类行为中的疏漏，通过计算瑕疵行为频

次分析不同风险的优先级。在线办公系统的日益

普及使公司保存有关员工沟通和行为的数据比以

往多，这些数据可以通过大数据审计被挖掘出来以

获取可能值得调查的危险信号。

随着合规审计、绩效审计等审计理论和实务的

发展，企业审计的内容早已不限于传统的财务收支

与资产负债损益审计，审计的目标也不再只是发现

财务报表是否存在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而

是愈发重视发现企业经营全过程的风险隐患。在

建立合规计划的框架的初始阶段，内部审计应将企

业行为的合规性列为审计计划的任务之一，检查内

部行为是否遵循了现行法律法规、会计准则、内部

控制规范和其他专业标准的要求，评估潜在风险、

寻找合规漏洞，确保合规计划在对本企业重点合规

风险进行针对性防范、及时纠错揭弊的基础上尽可

能完整覆盖其他合规风险。

2.审计作为效果评价部门充实合规体系的

设计

合规管理包括三大基本程序体系：风险防范体

系、风险监控体系和违规事件应对体系。本文认

为，应当在三大体系之外加入独立于合规体系的合

规效果评价体系，以内部审计部门为主，负责评价

其余三大体系的运转效果。合规效果评价体系应

针对企业内部合规组织的履职情况实施评价。为

确保合规组织的独立性与评价结果的客观性，评价

组织必须独立于合规组织，较为可行的做法是由内

部审计部门实施对合规部门的合规效果评价。不

同于对外部客户、第三方商业伙伴和被并购企业出

于风险防范目的的合规审计与合规尽职调查，内部

审计一般由公司员工执行，以衡量合规性和安全性

的总体风险，并确定公司是否遵循内部准则。企业

行为的合规性，特别是对重点合规义务的履行和涉

罪风险的消除，将成为未来企业审计的重点，审计

人员需要针对数据安全、劳动保障、环境保护等重

点合规领域从政策法规的把握和审计方法的运用

上投入更多努力。综上，审计的双重角色可以及时

有效地发现处理企业合规风险，通过积极监测和对

合规计划的不断调整实现有效的合规管理。

（三）审计能够有效发现合规线索

随着各国立法对企业合规义务的增加和细化，

要求合规计划发挥预防功能而非仅限于补救功能

的声音日渐高涨，只能对已发生不当行为进行遏制

和处理的“响应式”合规已无法应对新的合规义务。

一项针对世界财富前 100强公司的合规计划

的调查研究显示，100家公司有 90家公司会对合规

计划实施评价和审计，但其中的大多数只是简单表

示任何人均可检举不当行为，极少有公司关心合规

措施的效果[19]。这些数据表明很少有公司通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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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发现和纠正内部合规制度的缺陷来积极调整合

规计划。对不当行为设置举报路径的初衷在于广

泛获取合规线索，使合规监督覆盖企业内部的各个

角落。然而举报不当行为往往并非出自举报者内

心对于公司利益的维护而是出于“不当”行为与自

身利益的冲突，鼓励举报的内部制度也许有利于抑

制不当行为但也同时使得员工之间产生不信任，不

利于正常工作的开展。因此，依赖举报提供不当行

为的线索开展调查的“响应性”合规既不具备主动

性，无法自主发现并阻止不当行为，也不利于正常

经营，因此，建立具有能动性的合规计划势在必行。

以来自部分国家的长臂管辖及诸如欧盟、世界

银行等超国家机构的制裁为例，开展跨国业务的企

业面临的最主要合规风险集中于反腐败、税务、反

洗钱、出口管制、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重点合

规领域。这其中对跨国企业具有较大威胁的是以

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会计条款”为代表的

大幅提升企业和高管受刑事追诉可能性的合规义

务。“会计条款”要求涉案公司会计账簿与记录准确

反映发行人及与其合并报表的子公司的真实资产

处置情况，还要求发行人设计和维护内部控制系

统以确保交易获得授权并实际执行，保护公司资

产以及确保企业遵守法律。但在执法中却不需要

执法部门证明贿赂行为实际存在，仅因存在“账簿

与记录不准确”“未能实施有效内控机制”问题便可

被纳入执法范围[20]。“会计条款”不同于一般法律要

求的“不违法”，而是增加了企业的事前预防义务，

通过对未履行预防义务进行处罚迫使企业就此合

规风险采取主动措施。

为应对FCPA增加的企业合规义务或保护本国

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多个国家在立法层面也进行了

跟进或效仿，如德国《反腐败法》、法国《萨宾第二法

案》、英国《反贿赂法》都要求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

采取积极的措施和程序以防范腐败风险。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内部控制、企业道德及合规运行良

好行为准则》（下称《OECD准则》）提供了更为具体

的反腐败合规指引，其第A条“企业良好行为指南”

第 1款要求企业应当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针对公

司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公司面临的外国贿赂风险，

制定有效的内部控制、道德和合规方案或措施，以

防止和侦查外国贿赂。此类情况和风险应定期监

测、重新评估，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以确保公司的

内部控制、道德和合规计划或措施的持续有效性。

第 2款要求公司应采取包括合规高层承诺、反贿赂

的合规文化、明确各层级员工的合规义务等做法，

以确保有效的内部控制、道德和合规方案或措施，

从而预防和发现海外贿赂。

第 2款第 5项特别明确了企业的合规计划应关

注以下领域：礼品；招待、娱乐和业务费用；商务出

行；政治献金；慈善捐赠和赞助；疏通政府关系的费

用；教唆和敲诈。企业对于商业贿赂行为的账务处

理大多依赖虚列费用，如列支服务费、咨询费、顾问

费等，但并无对应的服务咨询行为。

审计过程中对包括但不限于《OECD准则》

A.2.5规定的费用依据的合同、企业内部决议的记

录以及发票、凭证等其他佐证材料的审查可以确定

发生的费用背后是否存在真实交易、是否在会计账

簿中列入正确的科目。以佣金为例，为避免被认为

存在商业贿赂，对佣金的审计须达到检查支付佣金

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对佣金的规定、是否实质

上构成商业贿赂的审计目标。

审计通过回溯原始交易文件和凭证可以及时

有效地发现与财务相关的不当行为和错误记录，在

整体合规计划的运行中对于以反腐败合规为代表

的涉财违法犯罪具有其他监督手段无法替代的作

用。审计作为调查措施旨在发现并纠正问题，审计

的独立性要求其与被审计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

突；公开进行的审计调查作为正常的监督程序也可

避免使员工产生不被信任感。通过对重点行为实

施审计以主动发现问题、主动进行整改可以使合规

计划具有主动性，从响应检举举报的“响应式”合规

转向主动寻找线索的具有能动性的合规，可以有效

避免企业因疏于预防不当行为被立案调查。

五、结语

不同审计组织运用不同的审计方法对各类合

规计划实施全流程审计可以立体全面评价合规计

划的有效性。审计具有的实证性分析、公开、规范

性的特点契合企业合规改革中“针对性”与“规范

性”的特点，使合规计划的有效性评价不再依赖于

经验分析，通过量化分析合规成效使企业和监管部

门全面掌握合规效果，有针对性地调整合规计划。

审计与合规作为公司治理的两项重要手段，不能因

为知识体系和监督方式的区别就忽略提升公司整

体治理水平的共同目标，而应通过彼此与治理体系

中不同职能（风险管理，内部审查，内部监管制度

等）的协调联动实现企业依法依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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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the Effect of Audit i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mpliance

XU Zhang，TONG Bei-nan
（School of Law，Nanjing Audit University，Nanjing 211815，China）

Abstract:How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compliance program is a core issue faced by regulatory agencie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implement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Audit actively investigates the documents and vouchers re⁃
tained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enterprise，relies on“empirical analysis”to identify red flags，assess the effective⁃
ness of compliance programs，and shift the compliance plan from a“reactive”passive compliance to proactive
compliance. At the same time，China’s corporate compliance reform emphasiz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level through compliance. This means that compli⁃
ance practices should aim to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mprehensively utilize various
governance tools. As a mature economic supervision method，auditing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corporate compli⁃
ance in terms of preventing corporate risks and impro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level. corporates and regulators
should use various governance mechanisms，including auditing and compliance，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linkage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m，in order to enhance the overall governance level of corporates by exerting sys⁃
tematic effects.

Key words:corporate compliance；effective compliance; audit;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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